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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讓布萊恩（Burien）成為一個優秀的城市，我們
做出了持續努力，其中一部份是由400多位居民參加了一
個公共程序，來確定連接居住鄰里和公園、學校及市中心
的主要通道。結果，自行車和行人設施主體計劃認定我們
非常需要更多的人行道和自行車道，並設定了主要項目，
來改善布萊恩居民可以安全在市內通行的能力。

現在我們有機會開始進行最關鍵的項目。這些項目
將改良布萊恩從東到西的連接，支持本地商業，讓人們
能夠容易地騎自行車和行走，倡導體育活動，並建立到
學校的安全路綫。

這些改良的費用低於每天七分錢。在今後的兩年，每
年以少於一箱汽油的費用，您就可以幫助建立一個多元化
的交通系統—無論您駕車、乘公車、騎自行車或走路。改
良我們的自行車和行人設施將改善布萊恩的可居住性、空
氣質量、社區健康和經濟活力。

支持的組織和個人：美國心臟協會 /美國中
風協會、 Cascade自行車俱樂部、交通選擇聯
盟、Futurewise、參議員Joe McDermott，眾議員Dave 
Upthegrove 和 Sharon Nelson。

提案說明

在2008年布萊恩（Burien）對404人做了問卷調
查；大多數人沒有提到需要更多的人行道和自行車道。
在對2008年布萊恩社區問卷調查做出回覆的人當中，
只有20%的人建議改良人行道和小路/自行車道。在東
Ambaum（所提議的進行改善的地區），只有13%回覆
問卷調查的人建議進行這些改良項目。

這些項目的實際費用不得而知；車輛牌照費將一直持
續到這些項目的費用付清為止。牌照費可能不會在兩年內
終止。所有的市民將會使用這些改良項目，並且應該為此
付費。在大多數城市，會對第一次得到新的人行道的房舍
徵收一個人行道費用。這些提議的項目沒有一個是關鍵性
的；這是城市的意願清單，並由車主居民付費。在目前的
預算中有錢來支付重要的人行道修理。

布萊恩在金（King）郡產業稅最高的城市之中居第
二。城市把兩千萬元產業稅給了市中心廣場的公寓。城
市為建新的消防站要求兩千五百萬元的公債券。一個三
千五百萬元的社區中心稅馬上就要降臨。目前布萊恩可
能會有一個四百萬元的短缺。布萊恩需要在現有的收入
內行事。

聲明撰寫人：Chestine Edgar

布萊恩（Burien）的產業稅率在39個金（King）郡
城市之中居第19位，不是第2位。這將不會改變。
項目的費用是已知的–預計在$850,000至$1,050,000

之間。車輛牌照費在兩年之間會集資$1,200,000，對完
成這兩個項目綽綽有餘。
每天七分錢價有所值，可以給孩子們到學校的安全

路綫，改善布萊恩社區的健康，並從我們的道路和高速
公路上減少車輛。

2004年市民總體計劃組織一直在計劃用常規稅收的
錢款來支付人行道和自行車道；而不是新徵收的車輛牌
照稅。這些改善只影響布萊恩（Burien）的東部。新合
併入市的市民將不用支付車輛牌照費。支持贊成聲明的
人應該是那些意願付稅的布萊恩居民。布萊恩面臨着嚴
重的財政困難，而又建立新的稅收，而不是重新考慮其
開支的輕重緩急。

贊成聲明

2009年7月，布萊恩（Burien）市制定了第516號市政
法令，授權在布萊恩市境內建立第1號交通服務區。建立該
區是為了給布萊恩行人和自行車設施計劃中的兩個首要項
目提供資金。第8th South大道的項目是為了要建築一個至
少有8英尺寬的多功能設施，從S. 128th街到S. 136th街，給
到Cedarhurst小學提供一條安全的連接道，並在將來連接到
布萊恩市東北重建區。西南和South 136th街項目是為了提供
自行車道、修理現有的人行道，並把Ambaum大道的社區設
施連接到1st Avenue South大道，然後從1st Avenue South連
接到布萊恩Memorial Drive。如果選民通過此議案，該區將
被授權徵收數額為二十五元（$25）的年度車輛牌照費，在
續延車輛登記時收取，僅限於在本區登記的不受免除的機動
車輛。州牌照部將在選民通過後的第六個月開始收取這個車
輛牌照費，所收取的全部金額，除去不超過百分之一的行政
費用，將被交到本州財政司，然後每月轉給該區。車輛牌照
費將專用於支付這兩個選民核准的項目的費用，並在資助完
成和支付之後終止。

反對聲明

聲明撰寫人：Tara Grumm, Gloria Gould-Wessen, Joe 
Fitzgibbon

官方選票標題

第1號交通服務區 
第1號提案
車輛牌照費

第1號交通服務區委員會通過了第1號決議案，關於以
此提案為交通改良提供資金。該交通服務區是由布萊恩
（Burien）市通過布萊恩市第516號法令而建立的，為該
市法令中所描述的兩項交通改良提供資金。此提案將授權
該交通服務區在區內徵收數額為二十五元的年度車輛牌照
費，目的僅為資助自行車和行人通行改良的開支，這些改
良在該市法令的附件A中有所描述。應否授權徵收此車輛
牌照費？     

                   應			    否


